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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揽协议

甲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

住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 18 号

乙方：李君

身份证号：431202198109180457

住址：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幸福街 7 组 241 号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就乙方承揽甲

方交付业务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

签订本协议，以期共同遵守。

一、承揽标的与期限

（一）承揽标的：空调与锅炉设备维修保养等交付工作

（二）承揽期限：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

二、承揽费标准

（一）设备保养承揽费标准

设备类型 全年承揽费 半年承揽费

溴化锂主机 6000 元/台/年 4500 元/台/年

锅炉 3000 元/台/年 1500 元/台/年

壁挂炉 200 元/台/年 100 元/台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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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设备维修承揽费标准

维修项目由乙方勘察现场，并填写维修预算，经甲方审

核通过后，按总额的两倍计算承揽费。

（三）承揽费均为不含税价格，乙方交付过程中，单价

100 元（含）以内的材料、配件由乙方自采并承担费用，单

价 100 元以上的材料、配件，由乙方提起申请，甲方集采并

承担费用。

（四）采购成本较高且使用频率较低的设备或工具，由甲

方集采并承担费用，乙方按需借用，借用期间造成损坏或丢

失，由乙方全额承担赔偿责任，借用时需在甲方办理借用手

续。

（五）承揽工作明细及验收结果以甲方管理平台记录为

准。

（六）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双方结算并支付承揽费，乙方

工资、社保等必要支出，由甲方每月支付，结算时在乙方承

揽费中扣除。

三、交付标准

（一）质量标准

以甲方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标准为准，合同未明确质量验

收标准的，以客户验收要求为准。

（二）设备保养进度标准

每月 25 日前，乙方将当月全部《验收单》上传至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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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原件交甲方客服部，甲方审核无误后，视为完成当月

设备保养工作。

（三）设备维修进度标准

乙方按甲方与客户签订的进度要求进行施工，按期签

《验收单》并及时上传至管理平台，原件交甲方客服部，甲

方审核无误后，视为完成维修工作。

（四）质保标准

乙方按甲方与客户签订的合同约定质保期提供质保服

务，质保工作不再另行支付费用。

（五）稽核标准

甲方对乙方承揽的项目定期开展安全、质量、进度、客

户满意度稽核，稽核不合格或被客户投诉的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限期整改，乙方未按期整改到位，甲方有权按程度给予

1000-5000 元处罚，经处罚仍整改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单方

面收回该项目，造成的损失乙方自行承担。

四、承揽责任

（一）因乙方原因造成的罚款（包含但不限于客户处罚及

主管部门处罚）、设备工具损坏及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其他直

接经济损失，由甲方垫付的，在乙方承揽费中扣除。

（二）乙方逾期未交付完成或未上传交付结果的，甲方有

权另行安排人员完成相关交付工作，并按该交付内容对应承

揽费的两倍对乙方进行处罚，无法明确承揽费标准的，按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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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完成此项工作实际支出作为承揽费标准，在乙方承揽费中

扣除。

（三）合同期内双方解除或终止本协议，不再支付未支付

的承揽费。

五、 其他约定

（一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

盖章后生效。

（二）双方地址即为法定送达地址，一方通过该地址向另

一方发送通知，均视为有效送达，无论对方是否实际查阅。

一方变更地址，应自变更之日起三日内，以书面形式通知对

方，否则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

（三）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，补

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，双方指定签订地点人民

法院为管辖权法院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

签订日期：
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


